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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埃及 

[原件：阿拉伯文] 

[2019 年 5 月 9 日] 

 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不断发展为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以及促进整体繁荣

和发展提供了巨大机会。同样，这些进步如果通过军事和安全用途被用于和平以

外的非法目的，就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强调指出，

需要鼓励民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并确保其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服务。同样重要的

是，需要根据国际义务促进为和平使用进行技术交流。各国有权开发、生产、转

让和使用用于合法用途的技术，而不受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产生不利影响的主观

考虑或者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的限制。各国有权不受歧视地根据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国际机制获得技术。 

 埃及促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遵守有关军备控制和不扩散所有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的承诺。埃及强调实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普遍性的重要性，该条约仍

是国际不扩散和军备控制制度的核心支柱。该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以彻底和可

核查的方式销毁核武器。某些国家拥有此类武器公然违反国际法规则、国际裁军

制度的目的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各国主权平等方面的原则。

更不用说拥有此种武器造成这种武器落入非国家行为体手中用于实现恐怖主义

目标的风险。 

 埃及鼓励国际和区域组织及机构跟上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步伐，并敦促会员国

将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技术发展考虑在内。与工业和科学界的

研究专家以及国际社会合作对于遏制这种负面影响至关重要。 

 必须铭记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1977 年《附加议定书》第 36 条的规定，

根据该条，所有研究、发展或生产新型武器的国家都有义务确保这种武器将不会

根据整个国际人道法的规定被禁止使用。因此，埃及促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不要

发展或部署核武器等任何滥杀滥伤性质或可能对平民造成不分青红皂白的伤害

的武器。此外，新型的自主武器系统正在出现，从而使在使用时因缺乏人的因素

而造成滥杀滥伤性破坏的情况中，难以适用责任和问责原则。因此，人工智能的

所有领域都必须受到人的控制，无论是在设计、开发、测试还是操作阶段。埃及

支持开展国际努力，以便就致命武器和构成人类对这些武器的控制的因素达成准

确定义，从而确定此种武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立法的规定。 

 鉴于对科学和技术的军事使用出现新趋势，例如网络犯罪，埃及支持制定一

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的想法，以便为各国在信息空间的负责任行为制定明确

标准，并加强这方面的建立信任措施和能力建设。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是另一个

令人关切的问题，埃及重申外层空间的和平性质以及外层空间仅用于和平目的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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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各项目标和世界

各国人民的繁荣提供了关键动力。因此，所有国家都有权拥有和开发用于社会和

经济目的的技术。武器扩散方面的关切决不能成为剥夺各国获取两用技术权利的

借口，前提是所有适当保障都到位，以确保不会将该技术用于非法军事目的。 

  乌克兰 

                  [原件：英文] 

[2019 年 5 月 15 日] 

 作为所有多边出口管制制度的成员，乌克兰将这些管制制度的决定纳入了国

内立法，包括修正所制定的货物管制清单，以便与国际和区域安全发展、技术进

步和市场趋势保持同步。 

 2018 年 1 月 11 日，乌克兰内阁批准了两用品单一列表。 

 根据乌克兰 2003 年关于国家管制军用品和两用品国际转让的第 549-IV 号法

律，乌克兰对以技术数据或技术援助的形式进行技术发布的无形技术转让加以管

制。据认为，这种发布可通过任何电子途径进行(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 

 管制并不适用于公共领域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或用于专利申请的最低必要信息。 

 


